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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教〔2023〕15 号 

 

河北传媒学院学业预警与帮扶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对学生学业过程管理，关注学业进展

困难的学生群体，充分发挥学校、学生、家庭的协同育人作用，

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严格高校大学

生学业管理做好学业帮扶工作的通知》(冀教学〔2021〕6 号)和

《河北传媒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普通全日制本专科学生。 

第三条 学业预警是学校依据学籍管理规定、各专业培养方

案等要求，按学期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梳理核查。对学生可能或

已经发生的学业问题进行警示，告知学生本人及家长可能产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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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后果。 

第四条 学业帮扶是针对预警学生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

防范和帮扶措施，在学校、学生、家庭之间建立起多方沟通与协

作机制，对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给予全方位、多层次援助帮扶的一

种教育手段和干预机制。 

第五条 学生应清楚自身是学习的主体，学业预警与帮扶只

是对其的支持与帮助，是提醒学生加强学业自我管理的辅助手

段。学生应积极配合学业预警与帮扶工作，拒不配合者，自行承

担后果。 

第六条 学业预警与帮扶工作每学期开展一次。 

 

第二章 学业预警 

第七条 学业预警分为两个等级,按预警程度由低到高依次

为：黄色预警、红色预警。 

第八条 单一学期必修课程，凡是缺考、违纪、作弊、重修

及补考后不及格门数为 2 门的学生给予黄色预警；累计学期必修

课程，凡是缺考、违纪、作弊、重修及补考后不及格门数为 3门

及以上、面临留级甚至退学风险的学生给予红色预警。 

第九条 学业预警工作程序 

（一）确定被预警学生名单 

每学期补考工作结束后两周内，各学院主动做好学业预警的

常规工作。各学院教学秘书根据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中的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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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被预警学生名单，确定预警等级。 

（二）下达预警通知书 

各学院向预警学生下达《学业预警通知书》（见附件 1），

告知学生学业完成情况，由被预警学生本人签字确认。 

（三）警示谈话 

学院对被预警的学生进行警示谈话，帮助学生分析学习存在

的问题与原因，协助其制定解决方案和学习计划，并填写《学业

预警与帮扶学生谈话记录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 

（四）联系家长 

对收到红色预警的学生，学院除警示谈话外，还应联系学生

家长，提醒家长关注学生学业情况，配合学校共同帮助学生完成

学业，并填写《学业预警与帮扶家长谈话记录表》（见附件 3）。 

 

第三章 学业帮扶 

第十条 学业预警与学业帮扶紧密相连，由教务处和学生处

负责组织协调，学生所在学院具体负责实施。 

第十一条 教务处负责在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上维护学生

学业预警情况，督查各学院教学方面开展学业预警与帮扶的工作

情况，指导各学院做好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业指导与帮扶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学生处督查各学院学工方面开展学业预警与帮扶

的工作情况，指导各学院做好学习困难学生的管理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各学院成立学业预警与帮扶工作小组，由主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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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工作的院长和学院书记为组长，由教学秘书、辅导员、班主任、

任课教师、班团干部为成员组成学业预警与帮扶工作小组，统筹

学院力量开展本院的学业预警与帮扶工作。 

主管教学工作的院长及时督促教学秘书开展学业预警筛查；

根据预警等级，指导被预警学生制定选课和学习计划；组织相关

教师做好被预警学生课程学习的帮扶工作。 

学院书记及时督促辅导员和班主任做好学业预警通知书发

放、与被预警学生谈话工作；指导学生查找原因，督促改进，做

好思想工作；根据预警级别，及时和学生家长取得联系，定期沟

通学生各方面情况，做好学生管理工作。 

任课教师及时向学生辅导员、教学秘书和班主任反映预警学

生的学业情况。 

第十四条 各学院应结合学科特点和学生学业整体情况，制

定各自的学业帮扶计划和实施细则，并做好预警与帮扶档案的管

理工作，详细记录预警与帮扶的全过程，包括约谈时间、地点、

内容、学业指导情况以及阶段性帮扶效果等，并将所有相关资料

存入被预警学生帮扶档案中。存档材料保存至学生毕业后 1年。 

第十五条 学院须及时总结学业预警与帮扶经验，不断改进

工作方式、方法，形成学期学业预警与帮扶总结报告。 

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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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: 

1.学业预警通知书 

2.学业预警与帮扶学生谈话记录表 

3.学业预警与帮扶家长谈话记录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九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河北传媒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9 日印发 


